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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统计局文件

丽统〔2023〕8号

2022 年丽水市人口主要数据公报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省统计局统一部署，2022 年丽水市开展了

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工作。现将根据 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样本

数据推算的全市 2022 年人口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常住人口

2022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 251.5 万人，与 2021 年末常住

人口 251.4 万人相比，增加 0.1 万人。

二、城乡构成

2022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为 159.7 万人，农村人

口为91.8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为63.5%，

与 2021 年相比，上升 1.0 个百分点。

三、自然增长状况



— 2 —

2022 年，全市出生率为 5.8‰，死亡率为 7.2‰，自然增长

率为-1.4‰。与 2021 年相比，出生率下降 1.2 个千分点，死亡率

上升 0.2 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 1.4 个千分点。

四、全市及各县（市、区）主要数据

地 区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城镇化率（%）

丽水市 251.5 63.5

莲都区 56.9 77.6

青田县 51.3 54.2

缙云县 40.5 59.1

遂昌县 19.4 57.0

松阳县 20.5 50.5

云和县 12.7 74.0

庆元县 14.2 65.2

景宁县 11.0 61.3

龙泉市 24.9 68.0

印送：省统计局，市委办，市人大办，市府办，市政协办，各县（市、

区）党委、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各县（市、区）统计局。

丽水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2日印发


